
臺北市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申請書 

 □新案申請 

 □展延申請 

                

(原)號牌號碼  (原)發照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所 有 人  
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

機關商號統一編號 
 

身 分 別 □機關(A)   □機關委託之廠商(B)   □其他(C) 

戶籍地址 

或公司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
市 區 里 鄰 
路 

巷 弄 號 
街 

連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

購買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購買狀況 □新品     □中古 

機身廠牌  機    型  

機身編號  機身製造 □國產    □進口 

總    重                   公噸 機身顏色  

刷 具 數                 個   

使用燃料別 □汽油  □柴油  □電動 □油電混合  □油氣混合 □其它： 

檢附証明文件 

□1.使用證申請書。 

□2.出廠證明或購置證明。(僅新案申請者需檢附本項文件) 

     (如為影本，請註明『與正本相符』，並加蓋申請人印章或簽名) 

□3.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單影本。 

□4.安全配備之證明文件。(彩色照片) 

    □喇叭  □頭燈  □方向燈  □煞車燈  □倒車燈  □尾燈   

    □夜間照明燈              □突出本機機身加裝反光標識 

    □固定式黃色閃爍指示燈    □固定式三角反光警示標誌(機械尾端) 

 

第三人意外責

任險保險公司 
 保險單號  

使用地點概述 
 

 

欲申請期間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以上所填資料確屬事實，如有不實者願依法接受處置，請准核發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。  

此致 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本表所列申請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，經核符合規定，准予發給。 

承辦人： 科長： 局長： 

 



臺北市小型清掃機械異動申請書              

(原)號牌號碼  (原)發照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所 有 人  
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

機關商號統一編號 
 

連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

申請事項 

□補發使用證 

□補發號牌 

(遺失、毀損) 

檢具文件 

□切結書 

□原使用證 

□原號牌    面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繳銷 (□停用□報廢□轉讓) 檢具文件 

□原使用證    

□原號牌    面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

或公司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
市 區 里 鄰 
路 

巷 弄 號 
街 

以上所填資料確屬事實，如有不實者願依法處理。  

此致 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本表所列申請小型清掃機械異動登記，經核符合規定，准予該異動申請。 

承辦人： 科長： 局長： 

 

 
  

收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通知補件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補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審查結果：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       核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通知領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領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號牌式樣 

註：1.第一碼:機關(A)   機關委託之廠商(B)   其他(C) 

  2.第二碼:總重未達 3.5噸(A)   總重達 3.5(含)噸以上(B) 

 

臺北市小型清掃機械號牌 

北環清 AA-001 
有效期限:00年 00月 00日~ 00年 00月 00日 

展延期限:00年 00月 00日~ 00年 00月 00日 

主管機關: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機關 

印信 



使用證式樣 

號牌號碼   

 

臺北市 
 

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 

 

 

 

主管機關： （蓋印信） 

 

 

印製編號：No. 105100701 

 

所 有 者  

地   址  

機身廠牌/機型  

機身編號  

總   重  

機身顏色  

有效日期  

展延日期  

發照日期  

補照日期  

備    註  

持證須知 
1. 本證無簽發機關蓋印信者無效。 
2. 本證有效期滿前 2個月應提出展延申請並換證。  
3. 駕駛人應隨車附帶本證及號牌，以備查核，並應遵守道
路交通管理法令及相關規定。 

4. 執行清掃作業時，應設置適當交通管制設施導引車流，
並得劃設臨時作業工作區。 

5. 本證請妥為保管，遺失或毀損時，請依規定申請補發。 


